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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小学收费管理工作

的通知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，国务院各部委、各

直属机构： 

根据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的

部署，各级人民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就制止普通中小学乱

收费问题制订了一系列规定，做了大量的工作。不少地方

的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学校，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和有关

部门的各项规定，加强中小学收费的管理工作，取得了一

些成效。必须指出，乱收费问题是当前社会反映较大的问

题之一。中小学乱收费主要表现在：擅自增加收费项目，

随意提高收费标准。有的学校未经批准，自设收费项目；

有的地方把教师书报费、奖励工资、独生子女费也转向学

生收取。一些地方的学校未经批准，代保险、报刊书籍发

行等部门办理业务收取费用。社会上一些部门、单位向学

校乱摊派，学校无力承受，则把这些费用转嫁给学生。造

成中小学乱收费的原因是多方面的，有政府的问题，有社

会上的问题，也有学校自身的问题。 

中小学校担负着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

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任务。乱收费同教育事业的性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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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和任务极不相称，是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的表现。这不

仅加重了学生家长的经济负担，直接影响学生入学率与巩

固率，而且严重冲击基础教育，败坏学校声誉，在社会上

产生了不良影响。 

各级人民政府要从清政廉洁、反腐败的高度，从加强

基础教育的高度，认识乱收费问题的严重性、危害性，要

加强领导，与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一道，坚决贯彻党中央、

国务院以及有关部门关于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、制止

乱收费的规定。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指示，现就加强中

小学收费管理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最近，国家教委发出了《关于坚决纠正中小学乱

收费的通知》(教财〔1993〕61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)，

各级人民政府要指导、督促和帮助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坚决

贯彻落实《通知》的有关规定。要结合当地实际，做出具

体的补充规定，确保《通知》精神的贯彻落实。要加强这

方面规章制度的建设，使中小学收费工作规范化。 

二、严格区分义务教育阶段与非义务教育阶段关于收

费的政策界限。要坚决按照义务教育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

定，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免收学费，只收杂费。实施义务

教育的各类公办学校要按照招生计划和规定班额录取学

生，即使对个别超计划招收的学生，也不得收取额外的费

用。不允许招收“高价生”，不允许以任何借口向申请转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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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学生收取费用。对收费工作中的一些特殊问题，需进行

调查研究，在改革过程中由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做出妥善处

理。 

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标准可适当提高，但要根据

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和群众收入的承受能力确定收费数额。

对在非义务教育阶段超计划招收的个别学生，要以学习成

绩为主要标准进行录取，不得以交钱多少为录取标准。 

无论是调整义务教育阶段的杂费标准，还是提高非义

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标准以及确需收取的其他费用项目和

标准，都必须按规定程序研究报批。要坚持公布收费项目

和标准的制度，取得社会的监督。 

三、各级人民政府要采取措施，坚决制止任何部门和

单位向中小学摊派行政性、事业性费用和乱罚款，坚决制

止在学校强制或变相强制推销出版物、学习资料、练习册

和各种产品，严禁提供各种经营性服务和搭车收费。各级

人民政府要支持学校抵制乱摊派、搭车收费；要指导教育

行政管理部门做好中小学收费的调查研究、监督管理工作。

各级人民政府都要重视中小学收费工作，加强管理，制止

乱收费、乱摊派，严肃查处违法违纪案件。今后哪里出现

向中小学或中小学自己乱收费、乱摊派的问题，除追究当

事人的责任外，还要追究当地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的

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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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要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发布的《中国教育改

革和发展纲要》的精神，“鼓励和提倡厂矿企业、事业单位、

社会团体和个人根据自愿、量力原则捐资助学、集资办学”，

为发展教育事业做贡献。但在进行捐资助学活动中，不得

把捐资助学同录取学生挂钩，坚决杜绝以钱买分、以钱买

学籍、以钱选择公办学校和重点学校的错误作法。捐资助

学的款物应由县级以上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接收和管理。向

指定学校的捐助，也应由县级以上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代为

办理。外籍人士和境外人士捐资办学的办法不变。 

五、各级人民政府要坚决贯彻党的十四大关于大力加

强基础教育的精神，千方百计增加对基础教育的投入，优

先保证义务教育的开支。当前最迫切的是在实际行动上真

正落实党中央优先发展教育的战略，积极创造条件，切实

保证教师工资如数按时发放，不得拖欠，逐步提高中小学

教师待遇，稳定教师队伍。要尽快扭转教育经费投入不足、

教师待遇偏低的局面，使基础教育健康发展。 

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对教育改革的领导，加快中小学

内部人事、工资、招生考试等制度的改革步伐，以更好地

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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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组成人

员的通知 

（国办发〔１９９９〕８号）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，国务院各部委、各

直属机构： 

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和人员变动的情况，国务院决定

调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组成人员。现将调整后的名单通

知如下：主任委员：李岚清副主任委员：宋健（全国政协

副主席、中国工程院院长） 

陈至立（教育部部长、主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常务工

作） 

路甬祥（中国科学院院长） 

周远清（教育部副部长） 

王洛林（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）委员（按姓氏笔画

为序）： 

巴德年（院士、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校长） 

王大中（院士、清华大学校长） 

左铁镛（院士、北京工业大学校长） 

白春礼（院士、中国科学院副院长） 

石元春（院士、中国农业大学） 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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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中树（教授、吉林大学校长） 

刘应明（院士、四川大学副校长） 

向仲怀（院士、西南农业大学校长） 

曲钦岳（院士、南京大学） 

朱丽兰（科学技术部部长） 

朱清时（院士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） 

齐康（院士、东南大学） 

吴林（教授、哈尔滨工业大学） 

吴启迪（教授、同济大学校长） 

吴有生（院士、船舶工业总公司７０２研究所名誉所

长） 

吴铨叙（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） 

张文康（教授、卫生部部长） 

张存浩（院士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） 

张孝文（教授、全国政协常委） 

李未（院士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） 

李明（院士、航空工业总公司６０１研究所总设计师） 

李学勤（研究员、中国社会科学院） 

李衍达（院士、清华大学） 

杨乐（院士、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） 

杨天钧（教授、北京科技大学校长） 

杨芙清（院士、北京大学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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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叔子（院士、华中理工大学） 

杨福家（院士、复旦大学） 

陆善镇（教授、北京师范大学校长） 

陈耀邦（教授级高级农艺师、农业部部长） 

郑南宁（教授、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） 

胡之璧（院士、上海中医药大学） 

赵沁平（教授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） 

赵鹏大（院士、中国地质大学校长） 

徐颂陶（人事部副部长） 

翁史烈（院士、上海交通大学） 

袁卫（教授、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） 

袁行霈（教授、北京大学） 

顾玉东（院士、上海医科大学手外科研究所所长） 

梁慧星（研究员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室主任） 

曾培炎（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） 

温熙森（教授、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校长） 

楼继伟（财政部副部长） 

潘云鹤（院士、浙江大学校长）秘书长：周远清（兼）

副秘书长：赵沁平（兼） 

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 

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七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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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国务院授权省、自治区、

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批设立高等职业学校有关问题

的通知 

国办发(2000)3号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，国务院各部委、各

直属机构： 

根据《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

素质教育的决定》精神，为进一步深化教育管理体制改革，

促进各类高等教育更快发展，发挥地方办学的积极性，促

使高等教育更好地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，经国

务院同意，现将国务院授权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

审批设立高等职业学校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国务院授权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批设

立的高等职业学校，是指在本地区范围内实施职业技术教

育的专科层次的高等学校。包括：独立设置的高等职业学

校，省属本科高等学校以二级学院形式举办的高等职业学

校，社会力量举办的高等职业学校。 

二、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自行审批设立高等

职业学校，须履行必要的申请报批程序。具体程序是：各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按本《通知》第三条的要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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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出自行审批设立高等职业学校的申请，国务院委托教育

部审核批复。 

三、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要对本地区各级各

类教育的发展作出全面规划、统筹安排。要立足于本地区

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及办学条件，坚持既积极又审

慎的方针，在国家宏观政策指导下，制定本地区高等职业

技术教育的发展和布局规划。要切实落实经费筹措、师资

队伍建设、改善办学条件等措施。 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批设立高等职业学校，

要首先着眼于对本地区现有教育资源的充分利用、合理调

配和优化，坚持走多样化办学的路子。在今后的一个时期

内，重点是通过对现有专科层次普通高等学校的调整改制，

通过对现有成人高等学校资源的合并、调整和充实，通过

鼓励支持有条件的省属本科高等学校举办二级学院等方

式，努力发展高等职业学校；同时，大力支持社会力量举

办高等职业学校；如确有需要，可以少数符合条件的中等

专业学校为基础，组建高等职业学校。 

四、高等职业学校要办出特色和效益。高等职业学校

的主要任务，是面向地方和社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，适

应就业市场的实际需要，培养生产、服务、管理第一线岗

位需要的应用型、技能型专门人才。高等职业学校既从事

学历教育，也开展岗位培训和社区服务。高等职业学校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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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生、收费、管理等方面，要深化改革，积极探索实行新

的机制。 

五、对高等职业学校要严格审批、严格管理和监督。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要成立高等职业学校设置评

议机构，聘请有关专家担任成员，对拟设置的高等职业学

校进行考察和评议，评议合格后方可批准设置。省、自治

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对高等职业学校要加强督导和评估，

连续几年达不到规定标准和要求的，应区别不同情况，予

以撤销或停办。 

教育部要对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批设立高

等职业学校的状况进行督查，对办学条件和教育质量定期

进行评估。对于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设立的和教育质量不

合格的高等职业学校，教育部应及时向省、自治区、直辖

市人民政府通报情况、交换意见，并要求限期进行整改或

纠正。在限期内不能纠正或整改的，教育部可以根据情况

作出限制招生、停止招生直至撤销学校的处理；对于违反

国家政策、法规和有关规定设立高等职业学校问题严重的

地方，由教育部向国务院提出建议收回审批设立高等职业

学校的授权。 

六、要规范高等职业学校的名称。省、自治区、直辖

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高等职业学校，名称一般为“××

职业技术学院”或“××职业学院”。在“职业技术学院”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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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职业学院”前，可根据学校所在地区或行业、门类的特

点冠以某些适当的限定词，但一律不得冠以“中华”、“中

国”、“国际”、“国家”等字样，也不得使用学校所在省、

自治区、直辖市以外的地域名称，并注意避免同外地区的

高等职业学校重名。一般也不以个人姓名命名。超越上述

范围命名的学校名称，须报教育部批准。 

七、师范、医药类高等职业学校以及由国务院有关部

门和单位举办的高等职业学校，其设立和调整仍由教育部

负责。 

八、教育部根据国务院发布的《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

行条例》等有关法规，结合发展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实际

需要，制定并发布《高等职业学校设置标准》。 

九、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批设立的高等职

业学校，须报教育部备案。 

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调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组

成人员的通知 

（国办发［１９９６］２７号）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，国务院各部委、各

直属机构： 

根据人员工作变动的情况，国务院决定调整国务院学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